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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轨国家政府规模研究及启示

孙晓莉

  1摘要2  转轨国家, 这里指的是曾经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制度, 而当前实行市

场经济体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转轨国家比较重视政府规模问题。根据地域

条件, 可以将转轨国家分为巴尔干地区、巴尔的摩地区、中亚地区、高加索地区、欧盟接壤国

地区和西部联盟地区等等。本文从转轨国家的政府支出占 GDP的比重和公务员占总人口的比

重这两方面对转轨国家的政府规模进行分析。对比我国的政府规模现实状态, 启示在于: 政府

支出占 GDP的比重应该根据经济发展不同阶段逐步递增; 我国政府规模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但不能超过临界点; 公务员总量应适应政府职能的变化, 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适度上升; 对

于政府规划的考察要和绩效评估制度、问责制度的实施和完善结合起来。

  1关键词2  转轨国家; 政府规模; 政府支出; 政府雇员; 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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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轨国家, 指的是曾经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

制度, 而当前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前苏联

和东欧国家。如何确定政府的适度规模, 一直是各国学者

和政界关注的问题, 也是到目前为止没有确定结论的问

题。一方面, 由于各国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地理面

积、人口数量、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等等都不相同, 各国

政府在本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到的作用都不一样, 因此

政府的规模也就不同。另一方面, 即使是一个国家, 在不

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 在常规发

展时期和转轨时期, 政府的规模也有不同的要求, 不是一

个固定不变的常数。这两方面的因素, 在转轨国家中反映

更加突出。因此, 转轨国家比较重视政府规模问题。研究

转轨国家政府规模, 对于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有一定的

借鉴意义。

转轨国家可以依据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 本文按照地

域条件对转轨国家的政府规模进行比较研究。根据地域条

件, 可以将转轨国家分为巴尔干地区、巴尔的摩地区、中

亚地区、高加索地区、欧盟接壤国地区、西部联盟地区

等等。¹

本文从转轨国家政府支出占 GDP的比重和公务员占

总人口的比重这两方面对转轨国家的政府规模进行分析。

一、转轨国家的政府支出

从转轨国家的情况来看, 由于与传统中央计划模式下

全面参与经济活动不同, 政府职能的重点开始转向提供公

共服务, 实行社会再分配以及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等方面上

来。对转轨国家的政府规模进行分析, 是有相当难度的。

但是如果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来说, 即以政府支出占 GDP

的比重来衡量, 转轨国家的政府规模从 20世纪 90年代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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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其中, 巴尔干地区包括保加利亚、前马其顿南斯拉夫共和国和罗马尼亚。巴尔的摩地区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

和立陶宛。高加索地区包括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乔治亚共和国。中亚地区包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共和国、

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欧盟接壤国地区包括克罗地亚、捷克、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和斯

洛文尼亚。西部联盟地区包括白俄罗斯、摩尔多瓦、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等。

1作者简介2 孙晓莉,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教授, 博士, 北京  100089。



期开始有所减小 (见图 1)。但与此同时, 政府在经济转

轨过程中的作用并没有式微, 主要表现在公共部门的负债

在增加、规制负担仍然很重等等。112

图 1 1993- 1999年转轨国家的政府支出占 GDP的比重

  资料来源: San jeev Gupta, Lu c Leru th, Lu iz de M ello, and

Sham it Chakravart i ( 2001) , / T ran sition econom ies: how app ropriate

is the s ize and scope of governm en t? 0 IM F W ork ing Paper WP /01 /55

pp. 9- 10

说明: 1. 图 1反映的是转轨国家 1993- 1999年间政

府支出占 GDP比重的变化。 2. 包括 24个转轨国家, 但

1999年的数据只有 14个国家。3. 包括 15个联盟国家,

保加利亚, 前马其顿南斯拉夫共和国和罗马尼亚等, 不包

括 6个与欧盟接壤的国家。4. 包括保加利亚、前马其顿

南斯拉夫共和国和罗马尼亚。 5. 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

亚和立陶宛。 6. 包括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乔治亚共和

国。 7. 包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土库

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8. 包括克罗地亚、捷克、匈牙

利、波兰、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 9. 包括白俄罗斯、

摩尔多瓦、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

图 1的数据说明, 转轨国家政府支出占 GDP的比重

在 1990- 1999年间呈下降趋势, 平均下降了 6% 左右。在

那些和欧盟国家接壤的转轨国家中, 政府支出占 GDP的

比重基本上稳定在 43% - 46%左右, 而其他的转轨国家则

从 1993 年占 GDP的 43% 下降到 1998 年的占 GDP 的

35%。中亚国家的现金开支缩减得尤为厉害, 在 1993 -

1998年期间占 GDP的比重差不多削减了一半, 高加索山

脉国家的情况也差不多。与之相反的是, 波罗的海国家的

政府支出占 GDP的比重由 1993年的 35% 上升到 1998年

的 41% , 而巴尔干半岛国家的政府支出占 GDP的比重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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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伴随着政府支出下降, 政府作用范围发生了变化。许

多转轨国家的政府被要求提供一些原来由国有企业承担的

职能如开办幼儿园、保健中心以及提供住房等等。这些社

会项目都没有能够得到充足的资金支持, 对整体的公共支

出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造成了不小的压力。这种资

金上的匮乏也部分地导致一些社会性工程支出欠款现象的

增多。一些国家取消了食品项目的直接补助, 但开始提供

了过去不那么明显的取暖补贴以及其他一些公共服务。因

为在较长的时间内支出呈现出下降趋势, 而且就业机会也

有限, 因此社会保障力度出现不足。与经合组织国家相

比, 大多数转轨国家的公共支出构成中由于住房转移支付

的比重都呈下降趋势, 尤其是在波罗的海国家和中亚国

家。在中亚国家, 由于采用市场化方法来承担政府赤字,

另外债务积累过快, 导致预算中利息支付增加, 从而挤占

了其他公共支出。在这些国家 , 工资占公共支出的比重上

升得很快, 而资本支出在整个公共支出的比重则呈下降趋

势, 尤其是在波罗的海国家。

尽管政府支出的平均水平呈现出下降趋势, 但这种支

出的下降部分是由于政府汲取国内税收的能力下降。总体

而言, 收入占 GDP的份额下降, 但是下降比例稍小于平

均支出的下降比例。最近这些年来, 一些国家的收入有所

上升, 然而, 在其他一些国家, 长期预算赤字导致债务积

累严重。在波罗的海国家、巴尔干半岛国家以及与欧盟接

壤的国家, 收入占 GDP的比重平均下降了 3% - 5%。在

中亚国家和高加索国家, 收入占 GDP的比重下降得尤其

厉害, 而这些国家在转型开始的时候, 这一比例就已经较

低了。以至于有人指出, 收入占 GDP的比重这么低, 即

使是最严格意义上的 /守夜人政府0 的职能都很难履行。

但需要指出的是, 转轨国家政府公共支出中用于教育和医

疗的比重相对而言仍然较高, 教育和医疗支出占 GDP的

比重可能有所降低, 但其占政府支出的比重相对保持在一

个稳定状态。

二、转轨国家的政府雇员和公务员

这里有必要区分政府雇员和公务员。 /政府雇员0 是

范围很广的一种称谓, 它包括了除军事人员以外的所有政

府雇员。首先来看政府雇员占转轨国家总人口的比重 (见

表 1)。

表 1 转轨国家政府雇员占总人口的比重 ( 1990- 1999)

总   数 医   疗 教   育 政府人头费
(占 GDP的比重 )

1990- 1995 1995- 1999 1990- 1995 1995- 1999 1990- 1995 1995- 1999 1990- 1995 1995- 1999

转轨国家 719 610 214 114 318 115 317 613

巴

尔

干

地

区

平均 415 410 112 018 118 111 418 614

保加利亚 717 412 213 111 310 110 217 512

马其顿 319 418 114 018 019 110 610 815

罗马尼亚 313 319 017 016 114 111 518 516

巴

尔

的

摩

地
区

平均 812 613 216 115 315 214 512 913

爱沙尼亚 718 118 119 , 218 , 616 813

拉脱维亚 812 419 218 019 315 115 613 914

立陶宛 813 910 218 215 218 319 316 1013

高
加

索

地

区

平均 1015 1011 212 018 417 111 115 215

亚美尼亚 1312 719 210 011 411 212 118 219

阿塞拜疆 915 1315 213 115 512 015 118 214

乔治亚共和国 1010 710 211 014 415 113 018 213

中

亚

地

区

平均 717 1210 215 116 316 310 319 713

哈萨克斯坦 619 516 311 117 118 311 218 419

吉 尔 吉 斯 共

和国
1211 712 214 018 316 116 419 416

塔吉克斯坦 615 019 210 016 410 012 , 315

土库曼斯坦 814 414 210 117 413 118 , ,

乌兹别克斯坦 716 2116 213 119 418 318 , 1610

#57#



欧

盟

接

壤

国

平均 518 510 210 019 210 112 313 512

克罗地亚 712 614 1. 5 0. 7 114 112 310 ,

捷克斯洛伐克 413 817 112 013 117 017 , 217

匈牙利 817 810 214 212 219 213 313 713

波兰 419 314 210 019 116 112 611 319

斯洛伐克 816 116 214 , 312 , 017 317

斯洛文尼亚 619 415 217 019 215 113 , 518

西

部

加
盟

地

区

平均 910 417 218 116 417 114 317 713

白俄罗斯 515 412 218 112 111 116 319 710

摩尔多瓦 714 919 215 111 412 111 515 612

俄罗斯 913 413 218 113 511 115 117 ,

乌克兰 818 517 219 218 414 111 , 817

经合组织国家 615 718 016 017 117 117 313 313

南撒哈拉沙漠非洲

国家
112 017 011 010 013 012 617 618

中东 312 611 013 013 018 110 1013 1110

亚洲 213 116 012 011 017 016 717 715

  注: 这里的政府雇员既包括中央政府的政府公务员也包括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教育事业的工作人员包括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教

师, 同时也包括教育部以及政府其他教育管理岗位的人员。医疗系统的工作人员包括各级政府的公立医院和医疗机构, 医院和医疗机构

的行政人员被计入行政人员而不是医疗事业人员。

资料来源: San jeev Gup ta, Lu c Leruth, Lu iz deM ello, and Sham it Chak ravarti ( 2001) , / Trans it ion econom ies: how app rop riate is the s ize

and scope of governm en t? 0 IMF W ork ing PaperWP /01 /55, p. 16

  表 1反映的是转轨国家 1990 - 1999年期间政府雇员

占其总人口的比重, 该表说明 , 转轨国家政府雇员占总人

口的比重有所下降, 但如果按照国际标准来衡量仍然偏

高。虽然连续性的多年数据很难找到, 但大多数转轨国家

政府雇员的数量 (以每千人在政府就业的人员来计算 )

已经减少, 尤其是那些与欧盟接壤的国家以及西部联盟国

家。总体而言, 政府在每 1000人中雇佣 60个人, 而在转

轨开始时这一比例几乎是 80B1000。在转轨期间, 这些国

家砍掉了大约 750万份政府工作。尽管数据比较缺乏, 但

在有关信息的基础上 , 除经合组织国家以外, 转轨国家的

政府雇员数量占全国人口比重和其他国家相比是比较

高的。

转轨国家的政府雇员平均数量有所降低, 但区域之间

的差异非常大。尽管资料有限, 但看起来阿塞拜疆、捷克

斯洛伐克共和国、摩尔多瓦、乌兹别克斯坦这些国家的政

府雇员的数量呈现大幅度上升趋势。在这些国家中, 医疗

卫生部门和教育部门的政府雇员数量同时减少, 这说明社

会性公共服务受到减员的影响更大。更重要的是, 转轨国

家政府支出的减少并没有带来政府雇员人数的相应减少。

公共支出中用于人头费的比重大约占了 GDP的 615% , 而

且在 1993- 1998年间还有所上升, 尤其是在波罗的海国

家和西部联盟国家。立陶宛的政府人头经费占了该国 GDP

的 10% , 而乌兹别克斯坦的政府人头经费则占了该国

GDP的 16%。

世界各国对于公务员的范畴界定没有统一标准, 转轨

国家也是如此。公务员与非公务员的政府雇员的区别在

于: 第一, 公务员是权力机关遵循公务员法进行 /任命 0

的。第二, 一旦成为公务员, 取消其公务员身份有很多的

限制条件。第三, 对公务员的行为约束更为严格。一般来

说, 转轨国家公共雇员的数量要远超过公务员的数量, 公

务员占公共雇员的比例一般在 10%到 40%之间。在转轨

国家, 公务员的确立标准主要有三个 : 掌握国家权力; 需

要一定资格条件; 政治与行政二分。这三条标准将公务员

与非公务员的职位如政治职位和辅助性职位区分开来。

具体来说, 转轨国家公务员的范围不尽一致, 大体总

结起来有三种类型:

第一, 小范围的, 公务员仅指政府系统中非选举产生

和非政治任命的事务官, 不包括由选举或政治任命产生的

内阁成员及各部政务次官、政治秘书等政务官。如匈牙利

1992年相关法律规定, 只有少数政府雇员被看作是公务

员。那些实施管理、作出决策、进行立法或者履行执行职

能的人, 或者在公共行政部门承担特定重要任务的人属于

公务员范畴。他们占了公共雇员队伍的大约 12%。除了

公务员以外, 还有公用事业人员, 他们受部门法的调节,

如教师、医生和公共服务雇员等。爱沙尼亚 1995年公务

员法规定, 运用公共权力的人属于公务员的范畴。只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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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官员才被看作是运用公共权力的人, 也就是说, 只有高

级官员才属于公务员。后勤人员和临时雇员都受劳动法的

调节。在其他地方通常被视作是公务员的某些类别的公共

雇员, 如警察、边境哨兵和监狱管理者都受特殊立法的调

节。保加利亚 1999年通过的公务员法规定, 公务员是行

政机关内部拥有公共服务职位 , 由特定法律赋予其公务员

地位并且必须遵守相关法律的人群。部长委员会有责任对

公务员职位进行统一的分类。那些经议会政治任命, 以及

技术性的职位不属于公务员的范畴。

第二, 中范围的, 政府机关中的所有公职人员, 包括

政务官与事务官都称为公务员 , 但适用于国家公务员法规

的只有事务官。如波兰 1998年 12月通过了新的公务员

法, 并从 1999年 7月实施 , 也区分了公务员和公共服务

雇员。公务员指的是那些根据一定程序被提名为担任公共

服务职位的人。公共服务雇员指的是那些根据相关法律,

与部门签订工作合同的人。公务员职位主要包括首相办公

室, 部长办公室和委员会的主任, 他们都是部长委员会的

成员, 以及政府中央机构的办公室; 各类官员办公室以及

属于部长或者中央政府驻地方的其他政府地方机构的办公

室; 政府战略研究中心; 指挥部, 监察办公室以及其他辅

助机构的组织。外交事务则受单行法律的调节。

第三, 大范围的, 从中央到地方政府机关的公职人

员、国会除议员以外的工作人员、审判官、检察官、国有

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统称为公务员。如波斯尼亚和黑

塞哥维那的公务员法草案将公务员界定为, /按照公务员

法规定的有关程序被任命为公共服务职务的人员0, 主要

包括高级管理人员、副部长、执行经理、高级顾问、官员

以及专家。立陶宛 1999年 7月通过了公务员法 , 对公务

员、法定公务员和公共雇员作了区分。公务员指的是那些

在国家或地方政府履行公共行政职能的机构工作的人, 这

些职能指的是落实行政法案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执行性活

动。法定公务员指的是具有特殊地位的公务员, 如海关官

员、警察、审计长、外交以及在国家国防部门的雇员。公

共雇员指的是在国家或市机关中为公众提供服务, 或者行

使辅助职能的人员。罗马尼亚 1999年通过公务员法, 那

些被任命为国家、县、市镇或者村庄担任永久公共职位的

人, 都被视作是公务员。公共职位指的是那些履行公共职

能的职位。拉脱维亚 2000年 9月通过了 5国家公务员

法6, 并于 2001年 1月 1日实施, 对公务员也有明确的界

定。公务员被分为一般公务员和特殊公务员。所谓一般公

务员, 包括国务院、政府部门以及部委或政府下属的, 负

责制定战略或政策、协助部门活动, 分配或控制财政资

源、负责起草立法、立法实施、制定行政方案等公共行政

机构中的职位。特殊公务员则囊括了包括外交和领事服

务、警察、边境警察、监狱服务、国家消防以及援救服务

等在内的岗位。阿尔巴尼亚 1999年通过的公务员法将公

务员定义为, 那些在中央或地方行政部门实施管理、组

织、监督或者执行职能的人。它将公务员职位分成几类:

高级管理类公务员, 中级管理类公务员, 低级管理类公务

员, 以及执行类公务员 (专家 )。斯洛文尼亚的公务员法

草案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 政府的顾虑是该草案对公务员

的界定太宽松, 目前正在准备对公务员的界定范围进行

缩小。

总的来说, 有的转轨国家认为司法人员属于公务员队

伍, 但是要受专门法调节, 也有的国家认为司法人员不属

于公务员。一般来说, 转轨国家倾向于将提供教育和医疗

服务的政府雇员排除在公务员队伍之外, 但有些国家将教

育和医疗部门的管理人员也视为公务员 (见表 2)。转轨

国家试图通过相关法律对公务员的范围给出一个严格的界

定, 这与其转型过程和经济重组是相配套的。122

表 2 部分转轨国家公务员的范围

部  门
是, 大多数政府雇员是公务员

或者特殊雇员

不, 大多数政府雇员受私法

或者劳动法的调节
评  价

部委雇员

捷克 ( 36% ) ; 爱沙尼亚 ( 68% ) ;

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

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 (中央

的雇员中大约 7314% )

在很多欧盟成员国国家中, 部委

雇员可以受劳动法或私法的调

节。在斯洛文尼亚, 大部分雇员

具有公务员身份 (其中 80% 是

官员, 20%是辅助性工种 )

机构和地方政权的

雇员

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

亚、波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

( 50- 70% ) ;

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 (大约

42% ) , 斯洛文尼亚有 30% - 50%

的雇员属于合同制

在波兰, 机构雇员大部分都是私

营性质的雇员; 而在地方政权

中, 他们要么是特殊身份要么是

公务员协会的成员

军队
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波兰、

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
拉脱维亚、立陶宛

在斯洛文尼亚, 大约 80%的军队

人士都属于公务员

司法系统 (法官 )
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波兰、
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

拉脱维亚、立陶宛、
在斯洛文尼亚, 大约 80%的司法
系统工作人员属于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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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和执法人员

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

亚、立陶宛、波兰、斯洛伐克、斯

洛文尼亚

在斯洛文尼亚, 大约 80%的警察

和执法人员属于公务员

监狱系统

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

亚、立陶宛、波兰、斯洛伐克、斯

洛文尼亚

在斯洛文尼亚, 大约 80%的监狱

工作人员属于公务员

中央银行 捷克

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

陶宛、波兰、斯洛伐克、斯洛文

尼亚

外交部门
捷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

宛、波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

在斯洛文尼亚, 大约 80%的外交

人员属于公务员

学校教师
捷克、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

大学教授
捷克、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

在欧盟成员国中, 不少公立大学

的教授受公法调节, 而私立大学

的教授受私法调节

检查部门 (食品检

查人员、医疗和安

全检查人员等 )

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波兰、

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
拉脱维亚

核电站 捷克、斯洛文尼亚 匈牙利、拉脱维亚、斯洛伐克

煤气和电力部门
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

亚、波兰、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

金融机构
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
亚、波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

医院 (护士、医生 ) 捷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
捷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波

兰、斯洛伐克

地方政权

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立陶

宛、波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

(大约 80% )

拉脱维亚、立陶宛

消防服务
捷克、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

宛、波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
爱沙尼亚

边境检查 (海关 )

和航空业

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

亚、立陶宛、波兰、斯洛伐克、斯

洛文尼亚

波兰

波兰的海关工作人员大都是公务

员, 而航空业工作人员大部分属

于私人雇员

水务部门 斯洛文尼亚
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

亚、波兰、斯洛伐克

水务部门工作人员根据职能和具

体情形不同而具有不同身份

风险管理 /环境监测

部门

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

亚、立陶宛、波兰、斯洛伐克、斯

洛文尼亚

拉脱维亚
在斯洛文尼亚, 大约 80%的人员

属于公务员

  资料来源: C hristoph Demmke: / Are civil servan ts d ifferent becau se they are civ il servants? 0 Atwww. eipa. nl /Pub licat ion s /Summ aries /05 /

2005_ 07. pd .f

  三、分析与启示

在最近几十年中, /福利国家0 思想的流行导致人们

对于政府职能的认识不断发生变化, 而且各国的政治制度

多少都出现了一些调整, 所以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客观上

呈现出一种政府干预经济事务增多的现象, 导致政府规模

扩张。由于转轨国家国内各种制度性改革尚处于推进过程

中, 政府职能尚处于转轨过程中, 一些传统机构和职能已

经精简, 但是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机构和职能尚未完全确

立起来或定型; 另一方面, 处于由传统计划经济管理体制

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国家, 各种社会福利制度尚处于确

立过程中, 政府承担的社会福利相对较少, 某些职能还在

继续由企业承担。因此, 相对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 转

轨国家的政府规模相对较小, 其政府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

的比例相对较小, 但是总的趋势也是随着市场化改革和市

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逐步扩大的。

综合转轨国家的总体情况, 对比我国政府规模的现实

状态, 有几点启示:

1. 总体上来说, 政府规模逐步扩大的趋势, 这有助

于适应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事务

增多的客观要求, 有利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但是政府规

模一旦超出某个临界点, 就会产生负外部性大于正外部性

的问题, 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压力。脱离一个国家具体

的历史和现实背景, 脱离经济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政府职

能定位研究, 单纯地分析政府支出占 GDP的比重以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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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员占总人口的比重是缺乏意义的。

2. 政府公共支出占 GDP的比重应该根据经济发展的

不同阶段逐步递增。 1870- 1990年期间, 工业化国家的公

共支出的构成存在这样一种趋势, 即将重点从国防、维持

法律和秩序以及产权保护转向社会项目、医疗、教育以及

环境保护。但他们也发现, 社会项目支出的增多并不必然

会提高某些社会指标如预期寿命、减少婴儿死亡率、增加

入学率等等。也就是说, 公共支出的增加在超出一定临界

点之后不一定会带来积极效果。他们指出, 在现代化起步

阶段 20%左右的规模比较适度, 从发展趋势上来看, 政

府支出占 GDP的比重不能超过 30%。132从发展中国家来

看, 在资本形成阶段, 民间投资总量和单项规模比较小的

情况下, 政府的公共支出是带动民间资本的必要基础, 政

府的公共支出不仅保证了公共基础设施的提供, 而且政府

对某些生产性项目的投资可以为民间投资提供发展的基

础。因此, 政府公共支出保持适当的规模是经济发展的必

然要求。

3. 公务员总量要适应政府职能的变化, 占人口总量

的比例在不同发展阶段上应有所不同, 并随着经济社会的

发展而适度上升。适度政府规模在量的规定性上表现为政

府公共支出占 GDP的比重以及公务员总量占人口总数比

重两项指标的有机组合, 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实现

动态平衡。这里有必要进一步区分公务员规模的内在结构

问题, 例如中央政府的公务员规模和地方政府的公务员规

模, 不同区域的地方政府公务员规模。以我国为例, 我们

是单一制国家, 从理论上来说, 单一制国家的中央政府比

联邦制国家的联邦政府承担更多的事权, 需要一定数量的

公务员来完成政府以 /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

公共服务0 为中心的四项基本职能。我们目前的现实情况

是中央政府的公务员数量偏少, 地方政府的公务员数量相

当庞大, 呈现出 /正金字塔型0 的结构。一些重大政策

的出台、重大项目资金的分配等等往往由少数中央政府公

务员决定, 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人员、时间和精力进行充

分的调研, 所以决策力和执行力都受到影响; 而对于地方

政府来说, 有些事务是可以交给市场或社会自行完成的,

都由政府承担起来, 给财政造成巨大压力。另外, 对于不

同区域的地方政府来说, 由于市场经济发育程度、社会自

组织能力、社会文化传统等多方面的差异, 需要政府承担

的职能会有很大差异, 对于政府规模的要求也会有所

区别。

4. 探讨政府规模这一问题时, 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具

体分析的原则, 深入研究政府支出的结构, 如政府支出中

投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比重; 认真分析

公务员范围的界定以及其构成中从事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人群的比重。这样才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和

把握。

5. 对于政府规模的考察要和绩效评估制度、问责制

度的实施和完善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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